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3年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 繼續教育訓練(複訓) 

第 6期簡章 
 

一、開課目的：1.協助受訓人員經訓練取得合格之緊急醫療救護員資格，以幫助到院前或轉院之 

                傷病患服務，並提昇到醫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品質。 

              2.加強民眾正確的急救技能與知識，於意外現場可做正確的處置，維護病患的生 

                命。 

              3.減少人為錯誤所引起的合併症，降低醫療成本支出。 

              4.送醫途中保障病患生命及避免再次傷害。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組。 
 

三、協辦單位：台灣藍衣天使救護服務協會。 
 

四、招生對象：已取得衛生福利部認可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且證書在有效期限內之初級救護 

              技術員。  
    

五、報名資料：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一份、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請黏貼在報名表上) 、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影本一份(請黏貼在報名表上)。          
 
          * 若複訓需換發新證照請於課程當日攜帶三個月內 1吋半身相片 2張、初級救護技術員 

            合格證書正本。如有更換姓名的學員，請攜帶證明文件，如戶口謄本等。      

            ( 換發證照僅限初訓在台灣藍衣天使救護服務協會取得證照之學員) 
 

六、招生人數：15人【共一梯次】 

              若人數不足，主辦單位將視情況取消或延期舉行，並在網站公告及通知學員。若因 

              主辦單位延期而無法參加課程者憑收據全額退費。 
 

七、課程時間：113年 06月 24日、06月 25日、06月 26日 (週一~三 08:00-17:00)。 
 

八、上課地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號)。 
 

九、報名費用：1500元/天。(費用僅含便當費；上課課本請自備或另購(一本 200元) 
 

            * 上課課本: 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教材第二版修訂版 

                        (內政部消防署編印-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十、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3年 06月 19日止。 

             (郵寄報名者，需於報名截止日前送達，非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繳費方式：1.親洽報名：至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研究發展處(信心樓一樓)，繳交學費、報    

                名表及上述第五點報名所需資料。 

              2.郵寄報名：將郵局匯票，【抬頭：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401專戶(臺請寫繁 

                體)】，連同報名表及上述第五點報名所需資料寄至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號 (註明姓名、報名班別)。 
 

十二、退費辦法:參訓學員已繳費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一日辦理退訓(或轉班)者，訓練單位退還 

             已繳學費百分之九十；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退還訓練費用 

             之百分之五十；若已逾全期訓練課程三分之一未到課者，則不予退費。人數不足開班 

             ，全額退費；若須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或於退款金額扣除）。 

 



 

十三、附則:  1.複訓課程依據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於證書效期內完成 24  

               小時繼續教育課程，證書效期展延三年。 

             2.寒暑假期間開課之 EMT-1課程可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一天八小時)。 

             3.天然災害(如颱風天)是否停課，以臺南市政府宣布為依據。 

             4.報名後若有事情無法參加，可享有一次轉梯次的機會，轉梯次僅能轉至下一梯次， 

               若下梯次已額滿僅能轉至未額滿的梯次，如不轉梯次或已轉過梯次，則必須依規定 

               辦理退費。 

             5.本課程學、術科測驗 70分及格，「任一」不及格者，僅各有乙次免費補考機會。 

               如經補考仍未合格者，該課程視同不合格。補考時間則僅限同下一梯次開辦的課程  

               進行學、術科補測。 

             6.請尊重著作權法，若需於課程中同時錄音或錄影以供課後複習，請事先告知該班授 

               課之教師，並取得教師之同意才可錄音或錄影。 

             7.本校恕不開放停車場，汽機車請停校外，建議亦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8.訓練期間，請著輕便服裝、長褲，女性學員請著高領衣服，以利術科操作訓練。另  

               因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9.繳費收據請妥善保管，如有遺失不再補發。 
            10.請於上課第一天攜帶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正本，以利協會蓋複訓章。 

            11.課程聯絡人：吳小姐，電話(06)2112320 ，電子信箱 anitawu@mail.ntin.edu.tw 

 

十四、複訓課表:   

 

日期 時間 科目別 講師 助教 時數 

(一) 

 

07:40-08:00 報到    

07:50-08:00 長官致詞    

08:00-10:00 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概論   2 

10:00-11:00 大量傷患與檢傷分類   1 

11:00-12:00 氧氣治療與抽吸   1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成人心肺復甦術   3 

16:00-17:00 異物哽塞及小兒心肺復甦術   1 

(二) 

 

08:00-10:00 止血包紮與固定   2 

10:00-12:00 頸椎固定術.脫除安全帽及上頸圈   2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傷患搬運   1 

14:00-16:00 脊椎固定術(翻身)及上長背板   2 

16:00-17:00 車內脫困   1 

 

(三) 

08:00-10:00 (非創傷)病人評估   2 

10:00-12:00 創傷病人評估   2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危急病人之現場救護   2 

15:00-17:00 非危急病人之現場救護   2 

 

 



113 年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繼續教育訓練(複訓)第 6期報名表 

 

上課日期:113/06/24、06/25、06/26 
 

    □已繳費  金額（＄     ） □身分證影本   □EMT-1合格證書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      

                                                                    報名日期: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正面)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反面)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年) 
     年   月   日 

學歷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 男  □ 女 

報名 

課程 

□ 6/24  (一)08：00-17：00     

□ 6/25  (二)08：00-17：00     

□ 6/26  (三)08：00-17：00     

住 址 
 

 
消息 

來源 

□本校網站 □公函   

□公(工)會 □親友 

□其他 

公司或學

校名稱 

 
市內電話 

 

手  機 
 

e-mail 
 

午  餐 □葷    □素 



 

使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告知人：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本單位辦理推廣教育課程，依法將會請您提供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市

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個人資料，作為後續與您聯繫之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以下向您告知相關事項。(蒐集之目的) 

一、 特定目的：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二、 個人資料類別：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31住家及設施/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

業專長/C064工作經驗。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本校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相關

法令就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 

2. 利用地區：台灣地區。 

3. 利用對象：除本校教學行政相關業務人員，尚包括本校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

位及主管機關，包含教育部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 

4. 利用方式： 

i. 利用您的行動電話、電子信箱、通訊地址做聯絡或告知相關訊息； 

ii. 利用您的姓名和身分證字號資料確認個人身分； 

iii. 利用您的緊急通知人和緊急通知人電話於發生緊急情況時聯繫； 

iv. 課程中若有拍照，將挑選適合照片放置在本校校刊、網站等作為宣導用途。 

四、 法律賦予您的權利：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對於您所提供於本單位的個人資料，您

可依法行使您的權利，包括：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

利用、請求刪除，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本單位。 

單位電話：06-2112320     電子郵件：anitawu@mail.ntin.edu.tw 

五、 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單位您的個人資料，唯不盡詳實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明確確認

您的身份及後續業務所需之利用方式，將會造成無法與您取得聯繫或信函寄達等影響，相關之

風險需自行承擔。 

 

 

*本人                     以詳讀以上資訊，並同意貴單位使用本人資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